知風草《手織布‧新風貌》- 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
二ＯＯ一年，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在柬埔寨設立了鄉村職訓中心，免費教授貧困婦女學習傳統織布，讓村民透過所長得到尊嚴也遠離貧窮。一塊柬埔寨傳統手工織布，從圖紋設計、捻紗、紡紗、染色到織布完成，往往得耗時一周時間，慢工細活下織好的布，不僅花色精美質地更是輕柔透氣，非常適合再製成服飾或配件，有鑑於此，主辦單位今年特別推出《手織布‧新風貌》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希望透過這活動，讓更多創意人及社會大眾有機會接觸柬埔寨傳統工藝，並進而創造出傳統與創新「混搭」的商品，為柬埔寨特色注入新的創作元素，藉以延續知風草人道救援精神與使命。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

■活動時間
即日起至2008年08月31日止
■參賽資格
參賽資格不限，凡對創意商品設計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賽者可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參賽，參賽作品數目不限。
■競賽主題
以《手織布‧新風貌》為發想，請參賽者自訂主題，延伸可設計之創意商品。作品應結合柬埔寨手工精神與創意巧思，創造出活潑、實用的服飾或生活用品，使柬埔寨手織布更加貼近日常生活，並藉由現代感的設計手法，讓柬埔寨手織布傳達更多元豐富的新風貌。
■競賽類別
本競賽分為兩設計組別（一）創意服飾組（二）生活用品組
1、 以柬埔寨傳統手工織布為設計之基本元素，融合時尚感，就自訂之主題發揮創意呈現多樣的可能性。
2、 使用技巧不限，惟需可供打樣、量產並兼具商品化之設計作品。
3、 參賽作品需應用柬埔寨手織布(必要條件)，但可加入其他素材設計製作。
■競賽方式
比賽相關資料請至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網頁www.fra.org.tw下載。
【初賽】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2008年08月31日止
收件日期：2008年08月01日至2008年08月31日止
（一律採用掛號郵寄或快遞繳件，以08月31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繳件內容：

1、 報名表（如附件一）

2、 設計圖稿：每件作品請以一張A4尺寸之紙張繪製圖稿，並需附上作品正反面機械圖；可採電腦繪圖輸出，惟尺寸不可更改。

3、 作品說明表（如附件二）：包含作品之設計主題、靈感來源、設計理念等，請於100字內作說明。
4、 參賽同意書（如附件三）：為擔保參賽作品係屬原創，並同意將得獎參賽作品使用權歸屬於「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且「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對所有參賽作品得有展覽、攝影、出版、量產等使用權利。
收件地址：
10668台北市四維路186巷3號2樓《手織布‧新風貌》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活動組收
注意事項：

1、 繳件之電子檔請燒製成一片光碟繳交，並於光碟上註明參賽者姓名。

2、 參賽之作品應裝入附有保護泡膠封袋中遞送，凡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凡繳交之參賽作品、相關資料、其他包裝裝飾配件等，送件後不論入選與否主辦單位一律不退回，亦不負保管責任；請參賽者自留繳交作品之影本、相片或電子檔。

3、 參賽者可至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網站（www.fra.org.tw）參考手織布之花色等，以利設計。
洽詢電話：02-2755-1556~7
【初審】

初審日期：2008年9月初
審查方式：
1、 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評選，每一組別由評審團評選出10名入圍者參加複賽。

2、 通過初審審核之參賽者，主辦單位將統一以專函通知，未通過審核者不另行通知。
評分標準：總分以100分計，計分含

1、 流行創意40% - 具創新概念設計出之作品。
2、 商品化之可能性30％ - 設計作品能供打樣、量產並兼具成本以及商品行銷之可行性為訴求。
3、 切合主題30% - 依主題延伸設計之實用作品。
【決賽】
繳件日期：2008年09月15日至2008年09月30日止
　　　　 （一律採用掛號郵寄或快遞繳件，以09月30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繳件內容：
1、 初審通過之實體完成作品、作品相片﹝正反面4X6相片及JPG電子檔﹞。

2、 通過初審之參賽者，主辦單位將免費提供柬埔寨手織布予以使用，參賽者需依其設計稿製為實體作品，並於期限內繳回決賽。
注意事項：

入圍之決賽者一經採用主辦單位提供之布料，即需如期完成設計製作。入圍者可親自至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挑選適合之布料，或由主辦單位協助挑選及寄發；每件布料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元整﹝保證金將於參賽者繳交決賽作品後全數退回﹞；如未繳交決賽作品者則不退還保證金。


【決審】
決審日期：2008年10月初
審查方式：
1、 為求公正、客觀，決賽審查將邀請相關領域的人士共同擔任評審。
2、 製作完成之作品，其款式需吻合初審設計稿，否則不予計分。
3、 作品需於規定期限前送達，逾時未繳交者即取消資格；若因運送過程造成損傷、遺失，參賽者需自行負責。
4、 通過決審審核之參賽者，主辦單位將統一以專函通知；得獎作品將公告於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網站。

評分標準：總分以100分計，計分含
1、 商品化之可能性40% -設計作品能供打樣、量產並兼具成本以及商品行銷之可行性。
2、 流行創意20% -具創新概念設計出之作品。
3、 切合主題20% - 依主題延伸設計之實用作品。
4、 製作技巧20% - 依實體作品打版、縫製等製作技巧評之。
【頒獎】

頒獎日期：2008年12月初（知風草2008義賣會--開幕）
獎勵內容：
1、 優勝獎 - 每類組1名，各得獎金新台幣2萬元（含稅）、頒發獎狀乙幀及紀念品乙份。
2、 佳作獎 - 每類組2名，各得獎金新台幣1萬元（含稅）、頒發獎狀乙幀及紀念品乙份。
3、 入選獎 - 凡入圍決賽並如期繳交決賽作品者，頒發獎狀乙幀及紀念品乙份。

註：獲選作品將有機會商品化量產，成為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2008年義賣會主打商品，並於協會網站及會刊中介紹報導；參賽得獎者亦有機會成為協會之種子設計師，並洽談合作計畫。
■注意事項
1、 為求比賽公平、公正性，請勿加入個人的簽名或標誌符號在作品上，違者視同棄權。
2、 若因參賽者提供之通訊資料有誤，導致主辦單位無法取得聯繫，相關權益之損害，參賽者須自行負責。
3、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或「調整名額」辦理，名額以不超越原獎金總額為限。
4、 參賽作品須為自行創作之作品，且未曾參加過其他機關之設計競賽，若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獎金及獎狀並公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須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5、 參賽者須填寫參賽同意書，將得獎作品之版權讓渡予主辦單位，作者僅有著作權，主辦單位擁有無償重製及公開播送、販售之相關權利，並不另支付日後使用酬勞及版稅；得獎作品將有機會成為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義賣品量產販售，而主辦單位得保留參賽獲選作品之創意與設計之優先採用權，必要時主辦單位亦可作部分之修正，參賽者不得異議。
6、 得獎者需配合主辦單位所安排之適當場所公開發表心得以嚮各界。
7、 各獎項之獎金、獎品依法律規定須扣繳所得稅。
8、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同意本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活動洽詢方式
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www.fra.org.tw
電話：02-2755-1556~7

傳真：02-2755-1828
地址：10668台北市四維路186巷3號2樓

E-mail：fra1996@ms19.hinet.net

﹝附件一﹞
「知風草《手織布‧新風貌》- 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報名表

下列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日)               (夜)                (手機)

	地址
	

	E-mail
	

	公司/就讀學校
	
	職稱/科系
	

	本人證明以上各項資料確實無誤。
參賽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正反影本，請浮貼於此

	正面


	背面



	以下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作品編號



註：收件日期 / 2008年08月1日至31日止（以08月31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收件地址 / 10668台北市四維路186巷3號2樓 《手織布‧新風貌》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活動組收

﹝附件二﹞
「知風草《手織布‧新風貌》- 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作品說明表

請簡略說明作品主題及設計理念，全文最多不超過500字，請以電腦繕打並附上電子檔。

	設計主題
	

	主題說明
	

	設計理念
	

	作品編號
	（此欄位為主辦單位填寫，參賽者請勿填寫）



﹝附件三﹞
「知風草《手織布‧新風貌》- 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參賽同意書

	姓名
	
	作品編號
	（本欄勿填）

	本人報名參加「知風草《手織布‧新風貌》- 柬埔寨創意商品設計比賽」活動，同意本報名簡章之各項內容規定，並授與主辦單位以下相關權利:

1.傳播的權利

主/承辦單位為推廣本次活動之後續宣傳，可無償複製、分發、廣告、放映、廣播以及網際網路傳播參賽作品相關媒體活動的公開播送權利。

2.作品著作權利

（1）基於推廣參賽作品前提下，參賽者同意將參賽作品，委由主/承辦單位建立資料庫予以管理。

（2）參賽者獲獎時，其作品由參賽原創者保有著作人格權，但作品使用權視為同意提供予主/承辦單位。

（3）本活動設計展示比賽僅限新稿件設計，如此稿件曾經為商業或企業採用之相關物件，請勿以此稿件參賽，經查獲者除取消報名與得獎資格外，該作者需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3.責任與義務

（1）如經發現參賽作品有非本人創作或是盜用他人創作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造成他人損失者，該名參賽者須自行負責相關法律責任。

（2）得獎人之得獎作品，須配合主辦單位之相關宣傳與展出。

（3）各獎項之獎金、獎品須依規定扣繳所得稅。

（4）同意參賽作品不退件，且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此致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

                                       參賽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